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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12日，源城区人民政府印发了《源城区政府专职消防队伍职业保障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和目的
为推动政府专职消防队伍职业化、正规化建设，提升专职消防员的职业荣誉感、待遇保障和社会地位，激励队伍爱岗敬业，源城区人民政府依据省、市有关消防队伍保障的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本《措施》。
二、政策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办法的通知》（粤府函〔2024〕10号）
《广东省专职消防队建设管理规定》（粤府令第312号）
《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源市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实施细则的通知》（河府〔2025〕13号）
《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的意见》（河府〔2015〕2号）
三、适用对象
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纳入源城区消防救援大队统一管理，以政府专职消防员为主体，专职从事消防、灭火和应急救援工作的队伍。
政府专职消防员包括：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从事火灾扑救、应急救援等工作。
消防文员：从事消防宣传、培训、档案管理、协助消防监督检查等辅助性工作。
四、主要内容
（一）职业荣誉
1.表彰奖励：将消防队伍纳入地方表彰体系，重大任务中给予专职消防员一定比例的表彰名额。
2.奖励标准：获得市级以上消防救援机构或区级以上政府表彰的，户籍地镇（街道）应组织走访慰问并给予物质奖励，参照应急管理系统标准。
3.走访慰问：重大节日、重大任务完成后，应慰问队伍和困难队员。
（二）待遇保障
1.薪资待遇：工资应高于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以上。
2.社会保险：纳入社会保险体系，缴纳五险一金。购买人身意外险、补充医疗保险。根据高风险、高负荷特点，发放执勤、现场救援、高温等补贴。
3.伤亡抚恤：按《工伤保险条例》落实工伤待遇。符合烈士条件的，报请政府批准。因公牺牲抚恤标准参照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标准，由区财政统筹。
（三）社会优待
1.交通优待：凭有效证件享受优先购票、安检、候车、乘车，随行家属（不超过2人）同享优待；区内公交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同等待遇。
2.景区优待：参观公园、风景名胜区、博物馆等，享受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同等优待。
3.医疗优待：优先挂号、缴费、就诊、住院；因公负伤或急危重症，先救治后缴费。
4.教育优待：子女入学由区教育局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标准办理。烈士、英雄模范、因公牺牲、1-4级伤残人员子女：学前教育就近安排公办园；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安排公办学校；民办学校优先接收。中考、转学等参照国家、省、市优待规定执行。
5、住房保障：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的，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
（四）其他说明
1.与上级文件冲突时，以上级文件为准。
2.由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解释。
3.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五、政策亮点
荣誉与待遇并重：既给予精神激励和荣誉保障，也明确薪资、社保、抚恤等经济保障。
与国家队同等待遇：在交通、景区、医疗、教育等方面，基本参照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标准。
覆盖家属：交通、教育等优待延伸至家属，体现对专职消防员家庭的关怀。
高风险补偿明确：明确发放执勤、救援、高温等补贴，体现职业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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